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澄清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一、传闻情况 

    2014年 8月 18日，公共媒体出现关于公司近期拟收购美国 Albaugh公司（以

下简称“标的公司”）20%股权的相关报道，文章对本次交易的估值和交易动机提

出了质疑。 

二、澄清说明 

    本公司联合相关中介机构进行核实，针对上述事项说明如下： 

    （一）关于标的公司估值问题 

    本次交易聘请了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北京市中同华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对标

的资产进行了评估。以收益法确定的 10.02 亿美元为本次评估的最终结论。    

公司与标的资产股东协商确定标的资产公允价值为 10 亿美元。 

    收益法是从未来收益的角度出发，以被评估单位现实资产未来可以产生的收

益，经过风险折现后的现值和作为被评估企业股权的评估价值。因此，标的资产

评估价值的高低主要取决于其未来的盈利水平，在我公司 2014年 7月 30日公告

的《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投资美国 Albaugh 公司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中，

已对标的资产 2014-2018年的预计盈利进行了披露，2014年至 2018 年，标的资

产预测净利润分别为 4290万美元、5961.00 万美元、7503万美元、8550 万美元、

9404万美元（该盈利预测未包括某媒体报道中所涉及的国债收益）。对应标的资

产估值的市盈率水平分别为 23.31 倍、16.67 倍、13.33 倍、11.70 倍和 10.63

倍，敬请投资者留意。 

    另外，标的资产 2014 年 1-3 月按照美国公认会计准则编制的未经审计的财



务报表显示，标的资产 2014 年 1-3 月已经实现 1708.10 万美元的净利润，占全

年预测数 4290万美元的 39.82%。 

    因此，我们认为标的资产经过了具有证券从业的评估机构的评估，评估方法

适当，评估结果合理，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二）关于本次交易的动机 

    长期以来，公司一直坚持医药和农药两药并举的战略，本次交易主要目的在

于提升公司在国际农化市场的影响力，跻身于国际一线非专利农化公司的行列，

成为中国农化行业的领跑者，并为将来有机会尝试进入创制农药领域打下坚实基

础。同时，通过充分借用 Albaugh 公司现有经营平台、品牌效应、产品开发及

全球登记注册资源和销售渠道，华邦颖泰将学习并形成在国际农化行业关键领域

的核心竞争力。 

    就标的公司而言，经过前几年的持续低迷表现后，正在逐步走出业绩低谷，

加之全球农化行业草甘膦市场发展向好，公司认为目前是最佳的行业并购时机。        

    本公司着眼于长期发展布局，而无意通过本次交易来拉升公司股价。 

    本次交易对方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更不存

在利用海外收购进行洗钱的情形。 

    （三）关于公司前次募集资金 

公司坚持外延与内生增长相结合的发展道路，2011 年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

产的方式完成了对北京颖泰嘉和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换股吸收合并，并未募集资

金。目前颖泰嘉和生产经营良好，已成为公司主要业务板块。     

2012年公司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 8.85 亿元，主要用于北京新研发基地项目

建设、上虞颖泰农药原料药和制剂项目建设、收购明欣药业等三个项目，目前该

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稳步推进，生产经营如常。 

    2014 年，公司通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收购山东福

尔股份有限公司和山东凯盛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00%的股权，同时募集配

套资金 3.99 亿元，该项资金全部由公司控股股东控制的汇邦旅业出资认购。本



次募集资金主要用于收购福尔股份和凯盛新材需要现金支付的 1.95 亿元及福尔

股份和凯盛新材项目建设，目前项目建设正常。 

    综上所述，公司不存在某媒体所报道的“华邦颖泰现在主要在做市值管理，

目的很明显，年底解禁，这两年公司定增募集到很多资金，需要找项目，把钱花

出去。”之情形。 

三、特别提示 

     公司及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严格遵循公平信息披露的原则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和巨

潮资讯网，本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在上述指定报刊和网站刊登的公告为准，敬请广

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华邦颖泰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2014年 8月 18 日 




